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台東站發電機系統採購附註條款
1. 採購標的物名稱與數量：詳見所附『台東站350KW發電機系統設備採購規範』（以下簡稱為「招標規範」）。
2. 本案採購預算金額為新台幣2,200,000元，投標廠商標價超過預算者為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會。
3. 投摽廠商之資格及文件(詳投標須知)
4. 投標廠商應於「規格標」內依據「招標規範」所規定內容提出「計畫書」，以供審核。本案「招標規範」內所列廠牌及型號係供參考，投標廠商如報列同等品亦可接受。惟報列同等品之投標廠商應於其計畫書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之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由公視基金會審核適用性過後始得採用。
5. 「計畫書」製作

(1)投標廠商應依「招標規範」內容與規定備妥相關資料製作「計畫書」3份，附於「規格標」內。
(2)製作格式
a. 格式：主要內容為A4紙直式橫書，並加註目錄及頁碼，如有進度表、配置圖等相關內容時，可改用其他規格摺疊為A4大小。

b. 封面：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台東站350KW發電機系統設備」採購案計畫書。

c. 左側裝訂（即書本形式）。

d. 彩色或黑白印刷不拘，以能表現內容為原則。
(3)計畫書內容：投標廠商須依招標文件規定於規格標提出「計畫書」，計畫書內容須包含：

a. 每項設備之名稱、廠牌、型號、結構及詳細規格資料。
b. 設備裝設於機房之平面、立面配置圖。
c. 各項器材明細表。
d. 站台之詳細系統方塊圖及各項設備、器材的型錄。
6. 報價

(1) 以新台幣報價，並含5%營業稅。投標廠商應按「投標廠商報價清單」所列項目於「價格標」內報列各項設備器材之單價、總價及全案之總標價。
(2) 標價條件：交貨至本會指定之地點。如所報產品係國外產品，其所報價格應包含自行進口所需各項稅捐、費用，如關稅、貨物稅、營業稅、商港服務費、推廣貿易服務費、報關提運費用等。
7. 投標廠商於投標前可自行前往現場勘察，聯絡人及電話如下：
公視魏民福先生，電話：02-2633-8117
8. 押標金：新台幣11萬元整。

9. 開標：本案開標程序依據二段開標之規定辦理。
10. 決標基準：本案以總價決標。
11. 開標、審標與決標：採規格標(含資格、規格)與價格標一次投標，二段開標方式辦理。各階段開標實施方式如下所述：
(1)第一階段：「規格標」
A.「規格標」（含資格及規格）審查：

各投標廠商之「規格標」文件開標後經公視基金會初審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參加價格標開標。
 (2)第二階段：「價格標」

「規格標」經文件審查結果符合招標文件要求之投標廠商，始得參加「價格標」之開標。
(3).決標：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12. 履約保證金
(1)立約商應於本會決標通知書發文日之次日起18天內繳納契約金額5%之履約保證金。
(2)履約保證金將俟本案驗收合格後，且無待解決之情事後無息發還。
13. 交貨及裝機測試完成期限：立約商須於簽約日之次日起210個日曆天內完成交貨及各項設備之裝機測試作業。
14. 逾期交貨及裝機測試罰款：立約商應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成交貨及裝機測試，否則，每逾一日應按契約總價款千分之一計課逾期罰款，買方得自契約價款中抵扣，其有不足者得通知立約商繳納或自履約保證金中扣除。
15. 設備安裝地點：公視台東站(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秀山9鄰45號)
16. 立約商應負責將設備器材運達公視基金會指定地點，所需費用含安裝及測試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
17. 本案標的物滅失或毀損之危險於完成驗收前均由立約商負擔。
18. 立約商於交貨時應檢附原廠證明，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如有漏附，將視同未完成交貨。
19. 付款方式：
(1) 30%之設備價款作為預付款，於簽約日起40個工作天後及立約商繳交與此付款同額之預付款還款保證後，憑立約商之統一發票支付。
(2) 40%之設備價款，於公視基金會通知契約設備經在廠安裝測試合格，並已全部運抵指定地點，並經點收設備數量無誤，外觀檢視無明顯碰損起40個工作天後，憑立約商之統一發票支付。
(3) 30%之設備價款，於公視基金會通知全案系統驗收合格且完成教育訓練後40個工作天後，憑立約商之統一發票支付。
20. 保固保證金：

(1)立約商應於契約標的驗收合格後支付尾款前，繳交契約總價款5%之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將俟3年保固期限屆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21. 保固：
(1)立約商應自驗收合格之次日保固3年，保固期限內，設備在正常使用下之任何故障或軟體有缺點，立約商均應負責維修或更新改善，並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2)立約商須於驗收合格時提供3年之保固切結書。
(3)立約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24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一週內將故障排除。
(4)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相同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5)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五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保固期間所發生之任何罰款，公視基金會得通知立約商繳納或自保固保證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立約商應無條件補足。
(6)立約商於驗收合格後應交付公視基金會自驗收合格日起8年內保證充足之零件供應之保證書，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6星期內交貨。
22. 更新與升級：立約商應自保固期限內須隨原廠對軟體之升級或更新，免費提供軟體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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